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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2019 年 5月 20 日，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电气”或“本

公司”、“公司”）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省高院”）（2018）

琼民初 69 号民事判决书。自 2018 年 11 月 30 日海南省高院立案受理原告阜新封闭母

线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阜新母线”）与被告沈阳高压开关

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以下简称“沈阳高开”）、东北

电气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以下简称“本案”）后，海南省高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9

年 3月 21 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并于 2019 年 5月 16日作出一审判决，本案各方

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间内无人上诉，一审判决生效。分别详见本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1日发出的《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2019 年 8月 22日发出的《诉

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0）。 

依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琼民初 69 号民事判决书，截至 2020 年 9月 7

日，本集团（东北电气及其子公司）依法享有对沈阳高开的到期债权合计

178,549,569.56 元（人民币，下同）（包括：股权转让款、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东北电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等相关法律规定，

已于 2020 年 9 月 7 日通过邮寄通知方式通知沈阳高开：将前述对沈阳高开享有的到

期债权人民币 178，549,569.56 元与本公司对沈阳高开负有的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04）高民初字第 802 号民事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 23 号民

事判决书而产生的同等金额的到期债务进行抵销，即抵销金额为人民币 178，



549,569.56 元。公司将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在沈阳高开所在地辽宁省省级有影响的

报纸上刊登公告，本次债务抵销行为将于 2020 年 9月 11日生效。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东北电气及其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

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基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高民初字第 802 号民事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

（2008）民二终字第 23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7）执复 27 号执行裁定（详

见本公司分别于 2008 年 1月 9日发出的《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08-001）、

2008年 9 月 26 日发出的《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08-028）、2017 年 10月

20 日发出的《诉讼案执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0）），东北电气应向沈

阳高开支付 272,577,700 元，所涉及的债务已在 2017 会计年度作出相应账务处理（详

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发出的《2017 年年度报告》），公司已按照法院终审裁

定将应付的赔偿款确认为营业外支出。 

本次债务抵销金额为 178，549,569.56 元，将对公司当期净利润、净资产产生重

大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上述债务抵销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有关债务抵销的具体会计处理及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9月 10 日 


